
附件5

2023年×月份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项目台账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市县

名称
	在建工地名称
	工地

地址
	包含标段

名称
	施工

许可证

号码
	形象

进度
	建设单位及

负责人
	施工单位

及责任人
	监理单位

及责任人
	扬尘防治措施

落实情况
	存在

问题
	整改完成情况及

时限
	行政处罚金额

（万元）
	备注

	
	
	
	
	
	
	
	
	
	
	落实

要求
	行政

处罚
	停工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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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1）县城及城市规划区内的所有在建（不包括长期停工）的建筑工程工地都要统计上报；手续不全、但工地现场施工扬尘由各市住建部门监管的项目也要上报；如果一个工地分多个标段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以施工许可证上的项目名称分多个标段进行填写；（2）“扬尘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从“落实要求、行政处罚、停工整改”几项中用“√”勾选（注意：可以同时填写其中2项或两项，但“达标”不能与其他几项同时勾选，相关问题可以合并填写到“存在问题”栏；停工整改是最严格的处罚措施，对拒不整改的，才责令其停工整改）；（3）一个月内出现“行政处罚、停工整改”其中任一情形的工地，月度结果不得为“落实要求”；（4）“存在问题”是指工地“扬尘防治措施落实情况”为“行政处罚、停工整改”其中之一或多项的，填写存在的对应问题，“落实要求”可不填；（5）“整改完成情况及时限”指工地存在的扬尘污染问题整改是否已完成，已完成的填写已完成及整改完成时间，未完成的填写未完成及计划完成时间；（6）“行政处罚金额(万元)”请保留小数点到后两位；（7）无施工许可证号码的，填写“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审核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抄送：住建部城市管理监督局，省大气办，华北石油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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